附件1
2025年株洲市“卓越工程师”候选人申报表

	推荐单位：
	

	人选姓名：
	

	所在单位：
	

	工程领域：
	(装备制造领域

□信息电子领域

□建筑、能源与化工领域

□农医与环境领域

□其他


	国防军工

涉密领域：
	□是 □否

	密级：
	□机密 □秘密 □无

	填报日期：
	2025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推荐对象汇总表按照推荐对象的优先顺序填写。

2.推荐单位填写各县市区科协，市科协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

3.工作单位、职务职级、专业技术职务、学科领域等均请填写规范全称。出生日期填写年月日（如：1980年1月1日）。

4.照片采用近期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证件照。纸质版材料可粘贴照片，也可彩色打印。电子版材料将照片插入推荐表指定区域，同时单独提供jpg格式图片文件，分辨率为1024像素（高）×768像素（宽），以姓名—出生日期作为文件名（如：张三—19780312.jpg）。

5.主要学习经历时间精确到月，不得断档。

6.主要工作经历时间精确到月，不得断档，相似经历请合并填写。

7.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应准确、客观地填写，重点阐述重大工程技术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限1500字以内。明确区分个人、团队和单位在科技成果产出中的贡献。

8.代表性工程技术成果按照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装备制造、“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发明创造4种成果类型选择填报。其中个人代表性工程技术成果不超过4项。

9.纸质版材料请用A4纸，推荐对象汇总表单面打印，推荐表双面打印；电子版材料请用word格式，不得用pdf格式。
一、基本信息
	候

选

人
	姓名
	
	性别
	
	照片

	
	出生日期
	
	民族
	
	

	
	国籍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行政级别
	
	专业技术职务
	
	

	
	所属一级学科
	
	所属二级学科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工作单位行政区划
	

	
	工作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在株央企  □民营企业 □混合所有制企业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其他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编
	

	领

域
	□装备制造领域 
	□机械与运载工程   (其他

	
	(信息电子领域
	□信息与电子工程   □其他

	
	(建筑、能源与化工领域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  □能源与矿业工程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  □其他

	
	(农医与环境领域
	□农业工程      □环境与轻纺工程  

□卫生医药工程  □其他

	
	(其他
	请注明：


二、主要学习经历（从大学填起，5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三、主要工作经历（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四、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

	准确、客观地填写在工程技术领域的业绩和主要贡献，重点阐述重大工程技术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等，限1500字以内。（个人、团队和单位在科技成果产出中的贡献请予以明确区分）。




五、代表性工程技术成果

	序

号
	类别
	名称
	岗位角色
	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
	本人主要贡献

（限100字）
	备注

	1
	重大工程

建设
	
	
	
	
	

	2
	重大装备

制造
	
	
	
	
	

	3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重大发明

创造
	
	
	
	
	


注：个人代表性工程技术成果不超过4项，按照4种成果类型选择填报。

六、重要组织任职情况（5项以内）

	起止年月
	组织名称
	所担任职务

	
	
	

	
	
	

	
	
	

	
	
	

	
	
	


七、重要知识产权及标准情况（6项以内）

	序号
	名称

（编号）
	批准年份
	排名
	实施情况

（限50字）
	本人主要贡献

（限100字）

	
	
	
	
	
	

	
	
	
	
	
	

	
	
	
	
	
	

	
	
	
	
	
	

	
	
	
	
	
	

	
	
	
	
	
	


八、重要奖项情况（6项以内）

	序号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排名）
	本人主要贡献

（限100字）

	
	
	
	
	

	
	
	
	
	

	
	
	
	
	

	
	
	
	
	

	
	
	
	
	


九、个人承诺

	本人接受推荐，并承诺对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性负完全责任，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后果。

本人签名：

                             2025年  月  日


十、所在单位意见

	（推荐对象所在单位须切实做好审核把关工作，对推荐对象政治表现、廉洁自律、科研诚信、学风作风、道德品行等方面严格把关，并对推荐对象推荐材料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核，相关材料须经所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具体经办人签字确定，并加盖公章。若因审核把关不严，导致不合格人选获评后被撤销荣誉，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对有关审核把关人员严肃追责。）

具体经办人签字：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2025年月 日                              2025年 月 日


十一、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2025年  月  日


附件2

2025年株洲市“卓越青年工程师”候选人报表
	推荐单位：
	

	人选姓名：
	

	所在单位：
	

	工程领域：
	(装备制造领域

□信息电子领域

□建筑、能源与化工领域

□农医与环境领域

□其他


	国防军工

涉密领域：
	□是 □否

	密级：
	□机密 □秘密 □无

	填报日期：
	2025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推荐对象汇总表按照推荐对象的优先顺序填写。

2.推荐单位填写各县市区科协，市科协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

3.工作单位、职务职级、专业技术职务、学科领域等均请填写规范全称。出生日期填写年月日（如：1980年1月1日）。

4.照片采用近期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证件照。纸质版材料可粘贴照片，也可彩色打印。电子版材料将照片插入推荐表指定区域，同时单独提供jpg格式图片文件，分辨率为1024像素（高）×768像素（宽），以姓名—出生日期作为文件名（如：张三—19780312.jpg）。

5.主要学习经历时间精确到月，不得断档。

6.主要工作经历时间精确到月，不得断档，相似经历请合并填写。

7.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应准确、客观地填写，重点阐述重大工程技术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限1500字以内。明确区分个人、团队和单位在科技成果产出中的贡献。

8.代表性工程技术成果按照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装备制造、“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发明创造4种成果类型选择填报。其中个人代表性工程技术成果不超过4项。

9.纸质版材料请用A4纸，推荐对象汇总表单面打印，推荐表双面打印；电子版材料请用word格式，不得用pdf格式。
一、基本信息
	候

选

人
	姓名
	
	性别
	
	照片

	
	出生日期
	
	民族
	
	

	
	国籍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行政级别
	
	专业技术职务
	
	

	
	所属一级学科
	
	所属二级学科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工作单位行政区划
	

	
	工作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在株央企  □民营企业 □混合所有制企业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其他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编
	

	领

域
	□装备制造领域 
	□机械与运载工程   (其他

	
	(信息电子领域
	□信息与电子工程   □其他

	
	(建筑、能源与化工领域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  □能源与矿业工程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  □其他

	
	(农医与环境领域
	□农业工程      □环境与轻纺工程  

□卫生医药工程  □其他

	
	(其他
	请注明：


二、主要学习经历（从大学填起，5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三、主要工作经历（5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四、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

	准确、客观地填写在工程技术领域的业绩和主要贡献，重点阐述重大工程技术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等，限1500字以内。（个人、团队和单位在科技成果产出中的贡献请予以明确区分）。




五、代表性工程技术成果

	序

号
	项目

名称
	岗位角色
	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
	本人主要贡献

（限100字）
	备注

	1
	
	
	
	
	

	2
	
	
	
	
	

	3
	
	
	
	
	

	4
	
	
	
	
	

	5
	
	
	
	
	


注：个人代表性工程技术成果填报不超5项，须是个人主责或参与的项目中有重大技术突破或者技术成果转化业绩较为突出的项目。

六、重要组织任职情况（5项以内）

	起止年月
	组织名称
	所担任职务

	
	
	

	
	
	

	
	
	

	
	
	

	
	
	


七、重要知识产权及标准情况（5项以内）

	序号
	名称

（编号）
	批准年份
	排名
	实施情况

（限50字）
	本人主要贡献

（限100字）

	
	
	
	
	
	

	
	
	
	
	
	

	
	
	
	
	
	

	
	
	
	
	
	

	
	
	
	
	
	


八、重要奖项情况（5项以内）

	序号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排名）
	本人主要贡献

（限100字）

	
	
	
	
	

	
	
	
	
	

	
	
	
	
	


九、个人承诺

	本人接受推荐，并承诺对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性负完全责任，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后果。

本人签名：

                             2025年  月  日


十、所在单位意见

	（推荐对象所在单位须切实做好审核把关工作，对推荐对象政治表现、廉洁自律、科研诚信、学风作风、道德品行等方面严格把关，并对推荐对象推荐材料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核，相关材料须经所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具体经办人签字确定，并加盖公章。若因审核把关不严，导致不合格人选获评后被撤销荣誉，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对有关审核把关人员严肃追责。）

具体经办人签字：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2025年月 日                              2025年 月 日


十一、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2025年  月  日


附件3
2025年株洲市“卓越工程师”“卓越青年工程师”推荐对象附件材料清单
1.候选对象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书复印件、学位证书复印件、职称证书复印件和申报表中填写的所获奖项证书复印件等申报附件材料，凡涉及的复印件需加盖候选对象所在单位公章。原件经推荐单位审查把关后退回；

2.800字左右的个人简介（请涵盖申报书中未列明的其他有关选树条件情况），纸质版与申报书一并装订，电子版发送至市科协邮箱411741897@qq.com；

3.卓越工程师：在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装备制造、“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发明创造等4种成果类型上取得突出成果的证明材料；

      4.卓越青年工程师：在主责或参与项目中有重大技术突破，或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推广中业绩突出等证明材料；   

5.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证明材料；

6.成果评价报告及知识产权等证明材料；

7.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和获得表彰奖励的证明材料（论文见刊截图、表彰件的扫描复印件即可）；

8.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

附件4

2025年株洲市“卓越工程师”推荐对象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表人：                        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职级
	专业技术

职务
	学科领域
	联系电话

	
	
	
	
	
	
	
	
	
	
	

	
	
	
	
	
	
	
	
	
	
	

	
	
	
	
	
	
	
	
	
	
	

	
	
	
	
	
	
	
	
	
	
	

	
	
	
	
	
	
	
	
	
	
	


附件5

2025年株洲市“卓越青年工程师”推荐对象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表人：                        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职级
	专业技术

职务
	学科领域
	联系电话

	
	
	
	
	
	
	
	
	
	
	

	
	
	
	
	
	
	
	
	
	
	

	
	
	
	
	
	
	
	
	
	
	

	
	
	
	
	
	
	
	
	
	
	




